
1 
 

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

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 

 

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

关注函 

之 

回复 

 

 

（上海市浦东银城中路 200 号中银大厦 39 层） 

 

 

（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 198 号华西证券大厦） 

二 O 一七年四月 



2 
 

关于对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关注函的回复 

 

 

3、承诺事项公告中称，你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终止是导致承诺延

期的原因之一。4 月 11 日，你公司终止重大资产重组并申请复牌，

该公告披露称你公司停牌期间依据与债权人签订的框架协议，积极寻

找优质资产以提高公司资产质量，但最终由于泸州市国资委旗下优质

资产不满足重组上市条件而无法继续推进。请你公司详细说明，在重

组停牌期间，你公司是否对方案进行了充分的论证、你公司了解到拟

注入的资产不满足重组上市条件时你公司采取了哪些措施推进该重

大资产重组事项。此外，请你公司财务顾问详细说明，在了解到拟注

入的资产不满足重组上市条件时，是否及时给公司提出了专业意见、

是否对该方案的可行性进行了充分的论证、是否履行了勤勉尽责的义

务。 

 

回复： 

1、停牌期间财务顾问的主要工作情况 

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银证券”）和华西证

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西证券”）作为泸天化本次重大资产

重组事项财务顾问，积极推动泸天化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，停牌期

间具体工作如下: 

财务顾问及时对泸天化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开展尽职调查、拟注入

资产梳理（主要为金融资产）和方案设计、论证等工作。由于泸天化

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与市场化债转股同步进行，方案涉及面广，难度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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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，市场化债转股具体实施政策尚未明确，市场上亦无可借鉴的成

熟经验。因此，中银证券、华西证券对方案设计细节进行了审慎的论

证，并且中银证券、华西证券与泸天化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重

大问题多次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中

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四川省省级相关部门汇报、咨询、沟通。 

经各财务顾问与公司反复综合论证，鉴于泸天化 2015 年实际控

制人由省国资委变更为泸州市国资委，而且近年来受市场大环境影响

泸天化业绩受到较大影响，上述优质资产（主要是金融资产）注入上

市公司将构成重组上市，但上述优质资产不完全满足重组上市条件，

故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。 

2、拟注入的资产不满足重组上市条件时财务顾问的工作情况 

中银证券、华西证券在了解到拟注入的资产（主要是金融资产）

不满足重组上市条件时，抓紧时间对泸州市国资委旗下其他优质资产

进一步梳理，对除金融资产外的矿产、公用事业等优质资产注入上市

公司的可行性进行了充分论证。根据法律、法规和政策要求，对于构

成重组上市的资产盈利能力、权属清晰、规范治理都有非常高的要求，

虽经多方努力，但最终未能找到符合重组上市条件的资产。 

与此同时，中银证券和华西证券在确认泸州市国资委旗下优质资

产注入泸天化的重组方案无法继续推进情况下，向上市公司提出及时

复牌、做好投资者沟通交流等专业意见。督促上市公司泸天化及时履

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做好复牌的各项准备工作，积极与深圳证券交易所、

四川证监局等监管部门沟通、汇报，召开泸天化终止重大资产重组投

资者说明会等专业证券服务。中银证券和华西证券对泸天化本次重大

资产重组过程进行了核查和梳理并出具了泸天化终止重大资产重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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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的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。泸天化召开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

董事会后中银证券和华西证券作为公司财务顾问参加了在全景网召

开的投资者说明会，接受各方投资者的质询与建议。综上，中银证券

和华西证券履行了勤勉尽责义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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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本页无正文，为《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、华西证券股份

有限公司关于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关注函之回复》之盖章页) 

 

 

 

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

2017 年 4 月 2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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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本页无正文，为《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、华西证券股份

有限公司关于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关注函之回复》之盖章页) 

 

 

 

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2017 年 4 月 2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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